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千苏州谐通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核查报告

根据 《关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相关要求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")对苏州谐通光

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“

谐通科技
”

或“公司")2022年度的公司治理情况

进行了专项核查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谐通科技内部制度建设、机构设置、董监高任职履职、决策程序运行、

治理约束机制相关情况

1、 内部制度建设

谐通科技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等业务规则

建立完善了公司章程， 建立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、对外投资管理制

度、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、利润分配管

理制度、 承诺管理制度、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。

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公司尚未建立《资金 管理制度》、 《印鉴管理制

度》 ， 但根据公司的说明，公司对资金、印鉴等管理有自身的管理管控和作业标

准。

2023年4月25日，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， 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印章管理制度》，以加强公司自身的印鉴管理， 该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生效并实施。

目前，公司尚未建立《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，主要是因为公司尚未出

现因内幕信息泄露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，且公司目前的经营活动尚未发生

触及内幕知情人管理的事项。

除此之外，公司已严格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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